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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大空间自动跟踪定位射流消防设计应用技术浅析

张斯佳
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200062

摘� 要：民用建筑中的中庭、大型体育馆、娱乐场所、以及工业建筑中的厂房、库房等高大空间的储存及高度要

求较高，本文针对此类空间的消防设计作讨论。围绕国家标准《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》GB51427-2021
（简称自动射流规范）、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》GB50084-2017（简称自喷规范）、以及行业标准《大空间智
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技术规程》CECS 263：2009（简称大空间喷水规程）等标准介绍灭火系统适用范围，种类及工
作原理。并以实际项目做列举，探讨部分设计要点。

关键词：高大空间；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；消防设计；设置要求；工作原理

引言

根据建筑防火规范规定，一些难以设置自动喷水灭

火系统的展览厅、观众厅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和丙类生产

车间、库房等高大空间场所，应设置其他自动灭火系

统，并采用消防炮灭火系统。另根据自喷规范规定，对

于民用建筑中的中庭、体育馆、影剧院、音乐厅、展厅

等一些最大净空高度超过18米的空间，工业建筑中的丙
类厂房、仓库等一些最大净空高度超过12米的空间以及
最大净高超过8米的一些难以安装喷头的区域也可以考虑
设置消防炮灭火系统。[1][2][7]

1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适用范围及分类

1.1  固定消防炮的水炮系统及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
系统适用范围有温度的要求，适用于4~55℃的场所。有
对火灾类别及高度的要求，一般适用于净空高度超过12
米或8~12米难以用喷头扑灭的场所、以及一些民用建筑
和丙类生产车间、库房。[8]

1.2  其中射流灭火系统分类包括自动消防炮灭火系
统、喷射型、喷洒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三种。对于火灾

危险性高的丙类库房需选用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，而

轻、中危险等级场所选用喷射型、喷洒型自动射流灭火

系统。[3]

1.3  对于丙类库房主要分为分拣配货作业区及仓储
区。仓储区内货架高度超过13.5米时，应设货架内置洒
水喷头，且货架内置洒水喷头上方的层间隔板应为实层

板。此时由于自动跟踪灭火系统喷射时会被货架遮挡，

所以此区域不适合设置此系统，优选自动喷水灭火系

统。而对分拣配货作业区，由于此空间仅用于分拣货

物，空间高度大于12米的区域适合采用保护范围广的自
动消防炮系统灭火。[9]

2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工作原理

自动消防炮及喷射型灭火系统与喷洒型灭火系统的

工作原理有些不同，主要区分在探测过程中喷洒型无需

定位到火源，仅需探测器探测到火源就启动消防水泵、

报警装置、打开电磁阀等装置进行灭火。而自动消防

炮、喷射型灭火系统则较精确的探测定位火源，同时向

控制装置传送火源位置后，启动消防水泵、报警装置、

打开电磁阀等装置进行灭火。如下图：

图一 自动消防炮（喷射型）自动跟踪灭火系统工作原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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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 喷洒型自动跟踪灭火系统工作原理

3 实际项目举例

3.1  上海建工五建办公大楼装修项目，其装修范围
为地上部分一至十二层，项目位于大渡河路，建筑高度

79.95米，为一类高层公共建筑。原土建设计中十一层至
十二层梁下净空高度小于18米，设置自喷系统灭火，但
由于装修设计时，12层的顶板采用了玻璃顶棚，考虑到
喷头布置均匀的设置在玻璃顶棚影响到美观性，并且玻

璃顶棚直接受到阳光的直射，温度较高，虽然可以设置

141℃的高温喷头，但仍较容易误喷，最后确定更换喷洒
型小炮，系统额定工作压力0.6Mpa，选用5L/S的喷头2
个，设置于顶棚的两侧，系统原有地下室自喷泵组参数

为Q = 45L/S，H = 135m，流量扬程可以满足本次更换要
求予以更换。系统图见下图：

喷淋局部系统图

3.2  南浔国际会展中心综合体，位于南浔城区新区
商务办公用地，总建筑面积257222.20平方米，其中：地
上建筑面积190872.20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66350.0平
方米。包括大象酒店、国际会议中心、商住综合楼三个

主要单体。大象酒店包括万豪酒店、精品酒店、住宅、

公寓以及配套餐饮零售等业态。由于建筑物造型形似大

象，“象鼻”、“ 大象身体”及“象腿”之间有空隙作

为高大空间中庭，其中分别设置五组射流灭火系统，1层
至25层层高105.5米，水炮设置在16.5米处；1层至21层层
高83.15米，水炮设置在23.55米处；21层至32层层高48.1
米，水炮设置在11米处；29层至39层层高48.1米，水炮设
置在14.5米；33层至42层层高31.2米，水炮设置在14.5米
处。水炮接至各分区湿式报警阀环管减压阀后，选用额

定工作压力0.6Mpa，射流灭火系统上限额定工作压力不
超0.8 Mpa，保护半径20米，流量10 L/S的喷头，每层设
置2~6个灭火装置，同时开启喷头数最少2个计算流量，
灭火系统保证所保护区域都能覆盖。

南浔国际会展中心内部功能分析图

3.3  医用包装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，位于安徽省
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中飞大道，地上共9栋单体，其中薄
膜材料厂房的吹膜车间上空净高为17.6米，高度超过12
米的大空间无法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，采用了自动跟

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，园区内自喷供水泵参数为Q = 80L/
S,P = 1.10Mpa，采用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装置4台, 额
定流量：10L/S,保护半径：28m,额定工作压力：0.6MPa,,
额定工作压力上限：0.8MPa。大空间自动跟踪定位射流
灭火系统设计用水量为20L/S，跟自动喷水系统共用一套
水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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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用包装智能化生产基地射流灭火系统设置系统图

4 与其他专业互提关系

系统在确定设置灭火装置数量，位置后需给各专业

提资。

1）建筑（装饰）专业需了解灭火装置的位置、高
度、数量，是否影响建筑（装饰）专业美观及空间使用要

求，并核实射程范围内有无障碍遮挡物，影响灭火效果。

2）电气专业需了解灭火装置的位置、高度、数量以
及水流指示器、电磁阀、末端试水装置的具体位置，以

保证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自动探测及联动启动效果，以

达到系统的正确性。

5 稳压设施的要求

5.1 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规定了系统高位消防
水箱的有效水量应符合消水规的相关规定。高位消防水

箱的设置位置需高于其服务的水灭火设施，且最低有效

水位应满足水灭火设施最不利点处的静水压力，当不满

足要求时，需设置气压稳压装置。当火灾初期消防水泵

无法启动的时间段，保证初期火灾的水量及压力要求。

但对于一些高度较大的大空间场所，稳压泵初期稳压压

力较大，对稳压泵和气压罐的选用有一定的要求。[4][6]

5.2 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技术规程规定，
非常高压系统应设置高位水箱、气压稳压装置，高位水

箱底的安装高度应大于最高一个灭火装置的安装高度1
米。高位水箱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1m³。当静压无法满足
稳压要求时，需设置气压稳压罐，稳压泵流量为1个喷头
（水炮）标准喷水流量。相对于国家规范，此规定相对

宽泛，但对于系统探测、联动装置的可靠性有一定的挑

战，需要在火灾发生时第一时间启动灭火系统。[10]

结语

通过对不同标准、规范及各灭火系统类型，参数做

对比，阐述如下总结：

1) 早期在未发布自动射流规范标准前，只有固消规
范和广东省发布的行业标准大空间喷水规程，其他省份

只是参考执行，也不一定能通过当地的审图机构审核。[5]

其中自动扫描高空水炮安装高度为6-20米，保护半径为20
米，有时不能满足大型体育馆或一些特殊建筑的消防要

求。而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所说的消防水炮是需要通过

专业消防人员开启才能启动，且更多的适用于甲、乙、

丙类危险较高场所，较难精准达到高大空间建筑物的消

防需要。

2) 新的标准出台后，基本可以覆盖了之前的行业技
术规程的系统，在A类火灾包括常规的轻危险级、中危险
I级、II级以及一些高大空间厂房、库房等工程中广泛应
用，也达到了较好的效果。在一些有美观或功能性要求

的地方，设置自动跟踪灭火系统，可以满足难以设置自

喷系统场所的消防要求。

3) 对于超高空间的厂房、库房可以采用高低结合、
分层灭火的布置，来满足建筑各个点位的无遗漏消防灭

火。对于自动射流灭火装置，在工程中，应至少设置2台
或以上的灭火装置，并保证灭火装置射流范围能达到保

护区域的任一部位。对于灭火装置布置较多的区域，应

通过计算以保证系统的流量及压力满足要求。

参考文献

[1]GB 50016-2018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[S].
[2]GB 51427-2021，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

标准[S].
[3]GB 50084-2017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[S].
[4]CECS 263:2009，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

技术规程[S]
[5] GB 50338-2003，《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

范》[S]
[6] GB 51974-2014，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

程》[S]
[7] 庄蔚.大空间建筑消防给水系统设计综述[J].给水

排水.2007,(z2).
[8] 杜善聪.浅谈大空间建筑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计[J].

建材与装饰.2014,(6).
[9] 樊海明.消防水炮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[J].装饰装

修天地.2019,(22).
[10] 仲照辉,王巧南,赵岩.浅谈固定式消防水炮在建筑

工程中的应用[J].价值工程.2017,(12).


